博愛國小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112.01.18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小學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
（二）嘉義市政府教育處 111年10月20日府教輔字第1111520509號函。
二、目的：為養成學生時時注意服裝儀容整齊清潔之習慣，並培育學生團隊精神及優雅端莊的人文氣質，以實踐國民生活需知，落實生活教育為目的。
三、學生服裝之規定：
一、校訂本校學生之校服分為「制服」、「運動服」二種。
（一）制服為印有博愛國小校徽之白色格紋上衣、藍色褲子或紅色裙子；運動服為印有博愛國小校徽之運動服（含外套、長短衣褲）
（二）校服上衣及外套需縫上班級號碼牌，車縫位置如附圖。穿著實應將校服之上衣確實紮入褲子或裙子中。
（三）週三為便服日，其餘由各班配合課表穿著制服或運動服。遇全校性活動、重要典禮或其他學務處另行公布穿著的時間需穿著校服。
（四）季節交替時，學生得視需要穿著長短校服，學校不統一規定換季時間。
（五）穿著校服遇天冷時，可內加衛生衣或毛衣，以穿著校服外套為原則。若寒流來襲，得穿著其他較為保暖衣物或外套。
（六）校隊或學生因其他原因必須於部分時段與原屬班級學生著不同服裝上課或活動時，經相關教師同意後得於該時段換穿其他服裝。
（七）若因貧困、身體疾病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而無法穿著校服，得向導師報告，作個別處理。
（八）穿著之服裝，應注意整齊清潔。
（九）性別平等教育法部分條文時通過之附帶決議：「學校不得以學生之髮式、服裝因不符合性別之刻板印象而加以處罰」。
四、儀容注意事項：
（一）本校無髮禁，為防止危害學生安全、健康、公共衛生或防止疾病傳染所必要者
[bookmark: _GoBack]      外，學校不得限制學生髮式。
（二）臉、耳、四肢、身體著重整齊、清潔。
（三）指甲定期修剪（短）整齊，以保持個人衛生。
（四）上課期間不得穿涼鞋、拖鞋及形式怪異之鞋子。(因受傷、天候或有特殊情況須向導師報備）
（五）不配戴不合學生身份之飾物(如耳環、舌環、戒只、手鍊、腳鍊、項鍊等)，以免影響學習。如有特殊信仰必需穿戴者，須向導師報備。
五、管教辦法：學生服儀不整者以勸導為主，屢勸不聽者得通知家長協助處理。
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圖


[image: C:\Users\admin\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Word\IMG_4336.jpg][image: C:\Users\admin\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Word\IMG_4337.jpg]









image1.jpeg




image2.jpeg




